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实施 3551 人才计划的暂

行办法实施细则 

武 新 管 人 [20 0 9 ] 5 号  

     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实施

3551 人才计划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为明确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中的组织、认定、管理相

关职责，确保规范、高效地开展工作，特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一条 成立武汉东湖高新区“3551 人才计划”

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由东湖高新区管委

会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组

织部（人事局）、经济发展局、发展改革局、招商局、

外经外事局、财政分局、人才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

其主要职责为： 

    1、确定东湖高新区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的方向

和重点；  

    2、审定和批准东湖高新区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

的年度计划；  



    3、协调、解决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中的有关重

大问题。 

第二条 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委员会

由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企业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1、对东湖高新区人才工作发展规划、计划进行

评审和论证，提出评审意见和建议。  

2、对申报“3551 人才计划”的材料进行评审和

论证，提出评审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申请人需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所列的高

新技术产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包括：将到东湖高新

区创新创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东湖高新区工商

注册、税务登记的各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相关工作的

高层次人才。  

2、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的各类企事业单位。 

第四条 东湖高新区“3551 人才计划”专项资金

的类别是：  



    1、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资助资金（《暂行办法》

第四条）；  

    2、专项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暂行办法》

第五条）；  

    3、新办企业办公用房租金补贴（《暂行办法》

第六条）；  

    4、高层次人才购房安家补贴（《暂行办法》第

七条）；  

    5、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暂行办法》第八条）；  

    6、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资金（《暂行办

法》第十条）；  

    7、高层次人才国际交流资助资金（《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  

    8、高层次人才配偶生活补贴（《暂行办法》第

十二条）；  

    9、高层次人才奖励资金（《暂行办法》第九、

十五条）；  

    10、其他资助资金（《暂行办法》其他条款）。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向工作小组提交申

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  

    1、《武汉东湖高新区“3551 人才计划”专项资

金申报书》；  

    2、《创业计划书》或《项目计划书》；  

    3、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与企事业单位签订的劳

动合同；  

 4、企事业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5、相关资格、业绩、科研成果等证明材料；  

    6、附件材料；  

    7、以及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六条 附件材料可根据申报资助计划类别的不

同，分别提供如下资料：  

    1、技术成果为发明专利，需提交相应机构颁发

的专利证书，以及被授予专利权后各年所缴纳的年费

发票；  



    2、技术成果为计算机软件，需提交有版权行政

机构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软件所属领域的情

况说明；  

    3、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及其它

证明材料；  

    4、申请个人所得税补贴需提供缴纳个税的凭证、

单据；  

    5、申请配偶生活补贴需提供配偶无工作证明材

料；  

    6、申请购房补贴需提供购房合同及相关证明材

料；   

    7、申请办公用房补贴需提供办公用房租赁合同

及相关证明材料；  

    8、以及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 工作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

初步审查。通过初步审查后，提出提交专家评审委员

会进行评审的工作计划。 



    第八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论证和评审，根据

专家论证结果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工作小组依据专家

评审意见，提出年度资助计划（草案 ），报管委会领

导审定。 

    第九条 经审定的申请人及单位将在媒体、网络

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10 天。经公示无异议后，资助计

划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批准。 

    第十条 申请人与工作小组签订《武汉东湖高新

区“3551 人才计划”资助协议书》（以下简称《资助

协议书》）。 

    第十一条 东湖高新区财政分局根据东湖高新区

管委会批准的资助计划和《资助协议书》，制定年度

资助资金拨付计划。资助资金直接拨付给创新团队、

个人和企业。资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相关权责，按

照《资助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执行。 

    第十二条 受资助的申请人应与用人单位签订书

面合同或协议，对服务期限、工作条件、违约责任等

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约定。受资助的申请人与用人单

位因履行合同或协议发生争议的，按有关人事或劳动

争议处理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受资助的申请人在执行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前提上，来去自由。完成约定的科研项目、工作

任务后或受聘合同期满的，可由原单位续聘，也可重

新选择单位。  

    第十四条 受资助的申请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

违约、违法等重大事情的，应在十五日内向工作小组

报告。变化后不符合《暂行办法》规定条件的，应终

止其资格；工作小组保留追回资助资金的权利。 

第十五条 申请各专项资金的个人及所在单位弄

虚作假的，一经查实，立即追回资金，并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东湖高新区“3551 人才

计划”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